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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

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 2025年 5月 28日舉行之 

基金單位持有人周年大會投票結果 
 

載於日期為 2025 年 4 月 22 日之基金單位持有人周年大會通告內的所有該等決議案均於 

基金單位持有人周年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獲正式通過。 

 
冠君產業信託於 2025 年 5 月 28 日舉行之基金單位持有人周年大會（「基金單位持有人周

年大會」）上，就載於日期為 2025年 4月 22 日之基金單位持有人周年大會通告內所有提呈

之決議案（「該等決議案」）以投票方式表決。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布中所使用詞彙與日

期為 2025年 4月 22日之通函（「通函」）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所有該等決議案已獲基金單位持有人正式通過，投票結果載列如下： 

 

編號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3. 重選石禮謙先生為信託管理人之獨立非執行董

事。 

4,411,736,548  

(97.288084%) 
122,977,624 
(2.711916%) 

4. 批准授予信託管理人一般性授權，以代表冠君

產業信託於聯交所回購不超過已發行基金單位

10%之基金單位。 

4,575,298,172 
(100%) 

0 
(0%) 

由於贊成各項該等決議案之票數均超逾50%，因此，所有該等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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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於基金單位持有人周年大會當日，冠君產業信託已發行之基金單位總數為 6,109,590,638

個，此乃賦予基金單位持有人有權出席基金單位持有人周年大會並於會上就該等決議案表

決之基金單位總數。 

 
(2) 於基金單位持有人周年大會當日，據信託管理人作出審慎周詳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

信託管理人認為，概無基金單位持有人根據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第 9.9(f)段所載須於

基金單位持有人周年大會上放棄表決。 

 

(3) 概無任何人士於通函中表示擬於基金單位持有人周年大會上就任何該等決議案表決反對

或放棄表決權。 

 

(4) 冠君產業信託之基金單位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基金單位持有人周年

大會進行投票時擔任監票人。 

 

(5) 全體董事均親身或以電子方式出席周年大會。 

 
 

承董事會命 

鷹君資產管理（冠君）有限公司 

（冠君產業信託之管理人） 

主席 

羅嘉瑞 

 
香港，2025年 5月 28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非執行董事： 

羅嘉瑞醫生（主席）及黃美玲女士 

 
執行董事： 

侯迅女士（行政總裁）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家強教授、鄭維志先生、葉毓強先生及石禮謙先生 


